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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日将至，留神玩“文字游戏”的拼搭礼盒——

巧克力“隐形混搭”只为鱼目混珠
再 过 几

天，儿童节、端午节、高考接
踵而至。为表达心意和祝福，不少

人会购买各式精美礼盒，巧克力是备受
喜爱的选择。记者发现，一些以“费列罗”

“德芙”等知名巧克力为名的礼盒中，混杂
有价格低廉的代可可脂巧克力。商家在

包装样式、产品说明中大玩文字游
戏，让消费者一不留神就中

招儿。

踩雷

礼盒样式相似
混拼一眼难辨

“最近在网上购买了一款费列罗
礼盒，没想到居然踩雷了！”消费者孙
女士称，费列罗是自己和孩子都很喜
欢的巧克力品牌，想着儿童节快到
了，便购买了一盒30颗装的，准备到
时给孩子一个惊喜。“收到发现有些
巧克力球上标签字母拼写，并不是费
列罗的拼法，撕开品尝，味道也完全
不对。”

孙女士本以为卖家“以次充好”
售卖假货，回头细看购买页面才发现

“狡猾”之处。原来，该商品名称为“费
列罗（FERRERO）唯美斯巧克力礼
盒”，里面只有10颗是真正的费列罗，
其余20颗来自“唯美斯”这个牌子。

对普通消费者而言，“唯美斯”这
一品牌十分陌生，接在“费列罗”三个
字之后，很容易令人误认为是费列罗
品牌的某个具体款式。再加上该品
牌也采用球形包装，与费列罗最具代
表性的球形包装很是相似，大小又几
乎相同，乍一看，根本不会想到是两
种风马牛不相及的巧克力放在同一
个礼盒中。卖家虽在商品详情页面
中标注了具体内容物，但要下滑到中
部位置才能看见。孙女士感慨，哪怕
在商品名称中强调一下是“拼装”礼
盒，或写明是“费列罗和唯美斯”，自
己买的时候也会留心细看，问上几
句，“玩这种文字游戏真让人无语！”

记者发现，除费列罗外，德芙等
知名巧克力也常被用于此类“障眼
法”。所谓“德芙唯美斯”礼盒，在网
购平台上也十分常见，同样给人以

“唯美斯”是德芙品牌某个具体系列
的认知。有些礼盒会将“唯美斯”三
个字与德芙拆分，在商品名称中隔
开，令人难以察觉，甚至省去“唯美
斯”三个字，直接描述为“德芙礼盒”。

通常，这样的混装礼盒都会标注
适合送礼，尤其是儿童、女友等，里面
还会配合花朵、玩偶、彩纸等装饰，点
缀得十分吸睛。对此，评论中有消费
者吐槽：“送女友这种礼盒，实属分手
套餐！”“我也收到这个了，气炸了，感
觉就是坑粗心的男人！”有送礼者更
是郁闷不已：“贪图包装好看和心形
摆放图案，买回来又被自己人数落。
问了店家，客服说他们标注了是混杂
的，还说食品不退，钱花了还生一肚
子气。”

被用于制作拼装礼盒的唯美
斯，具体是什么来路？记者在“天
眼查”上看到，其来自位于广东开
平市的唯美斯巧克力食品有限公
司，该公司成立于2016年，目前系
存续状态。

记者联系该公司，工作人员
称，生产的产品是正常销售给购买
者的，但至于购买者后续如何进一
步包装，他们就不得而知，也无法
干涉了。“我们公司的产品与费列
罗、德芙等都没有关系，也绝不属
于山寨或假冒伪劣产品，是独立的
另一款商品。”

记者看到，在多个网购平台
上，都可以通过零售的方式购买到
专门的唯美斯巧克力。其为代可

可脂制品，有不同颗数规格的多款
包装。最小规格的3颗袋装，每颗
均价约2元；最大规格的24颗盒
装，每颗均价只要1.4元。如果购
买散装，每斤不到30元，每颗均价
低至不足1元。与其相比，每颗均
价3元至4元的费列罗巧克力则
显得昂贵许多。

问题在于，这些“拼装”版巧克
力礼盒，虽大部分内容物为低价巧
克力，但并没有制定一个明显异于
认知的低价，这也是令消费者放松
警惕的另一个原因。例如，一款

“520德芙巧克力高档礼盒”，双层
包装，上层为24颗唯美斯巧克力，
下层为18颗德芙巧克力，优惠价
也要121元。商品名中未体现“唯

美斯”字样，结合图片与价位，极易
让人误以为是费列罗和德芙的拼
搭，而实际上该礼盒的内容物成本
不会超过60元。

另一款礼盒中，包含10颗费
列罗巧克力，20颗唯美斯巧克力，
定价99元，优惠后也要84元。这
一定价，也基本符合人们对费列罗

“几块钱一颗”的认知，以为是优惠
过后才稍稍便宜，从而忽略对具体
内容物的查看。细算下来，该礼盒
实际价值仅40余元。

只是购买现成的产品，稍作组
装，就可以轻松卖出翻倍的价格。
商家这样的“伎俩”是否违规？在
商品详情中列明实际内容物，能够
成为此类销售手段的“挡箭牌”吗？

伎俩 现成商品组装 售价轻松翻倍

北京汇祥律师事务所创始合
伙人焦景收认为，出售类似礼盒的
商家，是通过混淆视听、让消费者
陷入错误认知，得到一些本不应该
得到的经济利益，涉嫌侵犯消费者
的知情权。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
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
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
期限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
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如
果消费场景是，宣传上一个样，买
完后拿到手发现消费者的感受跟
当时购买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是在
消费者错误认知的情形下产生的
购买行为，我认为可以撤销，申请
退货是没有问题的。”

这种“拼装”礼盒，也不属于搭
售行为。焦景收称，消费场景中，
确实有一些搭售行为，例如若以较
低价格购买茅台，通常需要搭配购
买一些其他酒类，但销售者或生产

厂家会明确告知消费者，后者也享
有充分的知情权。

另外，据我国《反不正当竞争
法》，经营者不得实施混淆行为，引
人误认为是他人商品或者与他人
存在特定联系。

例如擅自使用与他人有一定
影响的商品名称、包装、装潢等相
同或者近似的标识。将不同品牌、
外形相似的巧克力刻意组装成一
个礼盒，这种“擦边”行为如果被相
关品牌取证的话，是可以对商家进
行诉讼的。

“当然，从商家角度肯定会说，
你怎么没有仔细看呀？我的详情
页里都有写明。但商家和消费者
的权利义务并不是对等的，商家的
义务更重。”焦景收认为，即便在详
情中展示细节，没有隐瞒，也不足
以成为免责的理由，商家是没有进
行充分告知的。“其实我们通过生
活中的常识就能判断，这是商家在

耍小聪明，它肯定无法长久，只能
是一锤子买卖。”

不少自行拼装的礼盒还会在背
面煞有介事贴上“产品信息”，细看会
发现一张信息单中包含两种产品，显
然是销售者自行制作粘贴的，这种行
为也会涉嫌违反相关法律法规。

事实上，近年来国内就曾处理
过类似案件。被告人采购费列罗
96粒装婚庆版、48粒装海外版等
大包装、低单价规格的巧克力，再
委托他人非法制造带有“费列罗”
相关注册商标的标签、底卡、塑料
盒、底托、外包装纸箱、胶带等包装
材料。用假冒包装材料，将巧克力
分装成小规格、高单价的商品，并
对外销售赚取差价。即便内容物
为正品巧克力，被告人还是因非法
制造注册商标标识罪，具有较大社
会危害性，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缓刑五年，并处罚金30万元。

（《北京晚报》魏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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